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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市 滨 海 新 区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

关于转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开展网络安全技术

应用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

各开发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网络安全先进技术应用引导，推动网络安全产业高质

量发展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开展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

工作，现将文件转发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1．申报方向。主要包括云安全、人工智能安全、大数据安全、

车联网安全、物联网安全、智慧城市安全、网络安全共性技术、

网络安全创新服务、网络安全“高精尖”技术创新平台 9 个重点

方向（附件 3）。

2．申报主体。主要由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、能源、交通、水

利、应急管理、金融、医疗、广播电视等行业和领域的企事业单

位，以及为其提供网络安全技术、产品和服务的企事业单位等组

成联合体申报（牵头单位 1 家，联合单位不超过 2 家）。网络安全

“高精尖”技术创新平台方向主要面向技术创新或试点示范区运

营、管理机构。申报主体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、具备独

立法人资格。每个申报主体可最多牵头或参与申报 2 个项目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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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申报项目仅可选择 1 个试点方向。

3．申报项目。主要包括支撑本单位自身网络安全工作或为用

户提供安全服务的网络安全技术平台或系统，具备创新性、先进

性、实用性、可推广性等特点。网络安全“高精尖”技术创新平

台方向主要包括区级及以上各类技术创新或试点示范区，具备区

域优势明显、产业基础良好、政策制度完善、创新要素聚集等特

点。已入选国家级或十二个部门有关试点示范项目、已获得国家

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可重复申报，未建及在建项目不可申报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．请各开发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项目申报要求，积

极组织辖区内相关单位进行申报。

2．申报联合体的牵头单位向项目所在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

门提交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申报书（附件 4）。牵头单位为

国家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，可向行业主管监管部门

申报。申报项目不可通过多途径同时申报，否则取消项目资格。

3．请各开发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，

填写推荐项目汇总表（附件 5），并出具推荐函，于 2022 年 2 月

16 日前将推荐函、项目汇总表（纸质版一式四份和电子版光盘）

及企业申报书（纸质版一式五份和电子版光盘）报送至滨海新区

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产业室（天津市滨海新区大连东道 1060 号

5423 房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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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网

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

2．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网络安全技术应用

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

3．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重点方向

4．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申报书

5．推荐项目汇总表

2022 年 1 月 30 日

（联系人：尹新媛；联系电话：66707619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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